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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成康派斯新能源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25 年 6 月 11 日 

2.会议召开方式： √现场会议    □电子通讯会议  

3.会议召开地点：公司办公楼六楼会议室 

4.发出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：2025 年 6 月 5 日 以书面方式发出 

5.会议主持人：王金伟 

6.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： 

本次会议的召集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的相关

规定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，出席和授权出席监事 3 人。 

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<荣成康派斯新能源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

书>的议案》 

1. 议案内容： 

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，不断加强公司运营规模和资本实力，提高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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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，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健康发展，公司拟向 3 名发行对象

定向发行股票。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8,540,000 股（含 8,540,000股）的普通股股

票，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7.6 元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

64,904,000.00元（含 64,904,000.00元）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6月 11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方信

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发布的《荣成康派斯新能源车辆股份有限公司

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43）。 

2. 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。 

3. 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4. 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 

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份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安排的议案》 

1. 议案内容： 

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，不断加强公司运营规模和资本实力，提高公司

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，保障公司经营的持续健康发展，公司拟向 3 名发行对象

定向发行不超过 8,540,000 股（含 8,540,000 股）的普通股股票，发行价格为每

股人民币 7.6元。关于本次定向发行，公司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，公司对

现有在册股东参与本次定向发行不做优先认购安排。 

2. 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。 

3. 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4. 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 

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<股份认购协议>的议

案》 

1. 议案内容： 



公告编号：2025-041 

针对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，公司已与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产投(威海)

股权投资母基金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、威海荣威创业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、

济南行稳二号投资中心(有限合伙)签署附生效条件的《股份认购协议》，该协议

经公司董事会、股东会批准本次股票发行事项并取得全国股转公司关于同意本次

股票定向发行的函后生效。 

2. 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。 

3. 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4. 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 

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<股份认购

协议之补充协议>的议案》 

1. 议案内容： 

针对本次定向发行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已与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产投(威海)

股权投资母基金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、威海荣威创业投资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、

济南行稳二号投资中心(有限合伙)签署附生效条件的《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

议》，该协议包含股份回购安排等特殊投资条款。该补充协议双方签署后成立，

经公司董事会、股东会批准本次股票发行事项并取得全国股转公司关于同意本次

股票定向发行的函后生效。 

2. 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。 

3. 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4. 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 

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<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>

的议案》 

1. 议案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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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，切实保护好投资者权益，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

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》《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指南》等有关要求，公司拟就本次定向发行设立

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该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存储、管理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募集

资金，不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。公司拟在本次发行认购结束后、验资

前与主办券商、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 

2. 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。 

3. 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4. 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 

 

（六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审议实际控制人与卡奥斯数字科技（青岛）有限公司和北

京东方艾狄尔会展有限公司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》 

1. 议案内容： 

鉴于 

2019 年 6 月 1 日，实际控制人王位元与卡奥斯数字科技（青岛）有限公司

（曾用名：海尔数字科技（青岛）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卡奥斯”）签订了《关

于投资荣成康派斯新能源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的协议》（合同编号：201906010055），

2019 年 7 月 2 日双方又签订了《关于投资荣成康派斯新能源车辆股份有限公司

的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（合同编号：201906010055（01）），该等协议约定了共同出

售权、反稀释、上市时间承诺、预期净利润承诺、股份回购等特殊投资条款，详

见公司 2019年 9月 9日发布的临时公告《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》； 

2022年 9月 15日实际控制人王位元及其配偶曲春宇与北京东方艾狄尔会展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艾狄尔”）签订了编号为【FCSD2022GF001-1】的《补充协

议》，约定了股份回购等特殊权利条款，详见公司 2022 年 12 月 6 日发布的临时

公告《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》； 

2024 年 2 月，考虑到股份回购条款触发等原因，与卡奥斯、艾狄尔协商一

致，经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，王位元与卡奥斯签署了《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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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荣成康派斯新能源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的协议之补充协议书（二）》（合同编号：

201906010055（ 02））、王位元及其配偶曲春宇与艾狄尔签署了编号为

【FCSD2024GF001】的《补充协议（二）》，豁免已触发的股份回购义务等违约责

任，同时对原协议中约定的特殊投资条款进行了修订。 

经实控人王位元与卡奥斯、王位元及其配偶曲春宇与艾狄尔进一步协商一

致，决定再次签署补充协议，对原协议中约定的特殊投资条款再次进行修订。 

2. 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无需回避表决。 

3. 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4. 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《荣成康派斯新能源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荣成康派斯新能源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 

监事会  

2025 年 6 月 11 日  


	一、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
	（一） 会议召开情况
	（二） 会议出席情况

	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
	（一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<荣成康派斯新能源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>的议案》
	（二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份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安排的议案》
	（三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<股份认购协议>的议案》
	（四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<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>的议案》
	（五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<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>的议案》
	（六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审议实际控制人与卡奥斯数字科技（青岛）有限公司和北京东方艾狄尔会展有限公司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》

	三、 备查文件

